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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臺北市建築線指示申請書圖文件製作說明 

名    稱 說          明 份  數 圖   例 

申

請

書

圖

申請書 應填具申請人姓名、地址、電話、

申請基地地點、地號及地號筆數等

，並蓋申請人印章。 

無著色透

明圖一份

、藍晒圖

或一般圖

紙一份 

     申請

基地

（紅色）

   申請範

圍線

（ 深 綠 色

線） 

    計畫

道路

（兩旁紅

色線）

    建築

線 

（紅色線）

計畫現況

圖（比例

尺：一千

分之ㄧ） 

至少應描繪一個街廓以上，除應依

已發布實施都市計畫圖及本表之

圖例規定，以顏色標明各種公共設

施、計畫道路、現有巷道寬度、基

地範圍及方位外，並應詳細測繪附

近建築物、道路、溝渠、都市計畫

樁位、指北標記。 

地籍套繪

圖（比例

尺：五百

分之ㄧ） 

描繪與計畫現況圖相應之範圍，並

應依已發布實施都市計畫圖及本

表之圖例規定，以顏色標明各種公

共設施、計畫道路、現有巷道寬度

、基地範圍、土地地段、地號、指

北標記。 

位置圖 表示申請位置之指引，應將基地附

近機關學校、道路巷弄及其他明顯

建築物之名稱及相關位置，以簡明

方法標出。 

註：經主管機關認定街廓過大者，地籍套繪圖得以比例尺一千分之ㄧ或二

千分之ㄧ繪製之。 


